怀化市鹤城区商务和粮食局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行政权力运行流程
权力事项名称：权限内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变更许可
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实施机关：鹤城区商务和粮食局
责任股室：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股
审批对象：设立、变更外商投资企业的申请人
审批依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六条：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由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的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天之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第十条：外资企业分立、合并或者其他重要事项变更，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二十条：外资企业的经营期限由外国投资者申报，由审查批准机关批准。期满需要延长的，应当在期满一百八十天以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机关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三条: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以下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在三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合营企业经批准后，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主管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营业。第十三条:合营企业的合营期限，按不同行业、不同情况，作不同的约定。有的行业的合营企业，应当约定合营期限；有的行业的合营企业，可以约定合营期限，也可以不约定合营期限。约定合营期限的合营企业，合营各方同意延长合营期限的，应在距合营期满六个月前向审查批准机关提出申请。审查批准机关应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一个月内决定批准或不批准。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五条:申请设立合作企业，应当将中外合作者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等文件报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和地方政府(以下简称审查批准机关)审查批准。审查批准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第七条：中外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协商同意对合作企业合同作重大变更的，应当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变更内容涉及法定工商登记项目、税务登记项目的，应当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税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十二条：合作企业应当设立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依照合作企业合同或者章程的规定，决定合作企业的重大问题。中外合作者的一方担任董事会的董事长、联合管理机构的主任的，由他方担任副董事长、副主任。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任命或者聘请总经理负责合作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总经理对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负责。合作企业成立后改为委托中外合作者以外的他人经营管理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机构一致同意，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第二十四条：合作企业期满或者提前终止时，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对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中外合作者应当依照合作企业合同的约定确定合作企业财产的归属。
四、《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四条十六款：《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总投资（包括增资）3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允许类项目，除《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之外，由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核准。
五、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扩大市州和县市区及国家级开发区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核准权限的通知》：“从2009年8月1日起，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下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由注册地市州商务（招商）局，国家级开发区（园）管委会负责核准。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郴州市所辖县市区商务（招商）局和所辖省级开发区管委会，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衡阳高新技术开发区、永州凤凰园经济开发区、常德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核准投资总额3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其他县市区商务（招商）局和省级开发区管委会核准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和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和变更”。
承诺期限：正式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
审批条件：1、申请人为外国或港澳台地区的公司、企业、其它经济组织或个人及中国公司、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
2、投资项目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3、申报材料齐全并合格。
申报材料：（一）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申报材料：（1）申请书；（2）投资各方共同签署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发改委核准或备案文件；（3）合同、章程（外资企业只报送章程）及其附件；（4）投资各方的银行资信证明、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境外投资者注册及身份证明的公证和认证文件；（5）对中国投资者拟投入到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国有资产的评估报告（有国有投资者的提交）；（6）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对拟投资的国有资产评估报告出具的确认书（有国有投资者的提交）；（7）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董事会成员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及投资各方董事委派书；（8）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9）拟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及（或）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10）境外投资者签署的《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11）各方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提交）。（二）外商投资企业变更申报材料：（1）申请书；（2）可行性研究报告（仅限增资）；（3）新合同、章程（外资企业只报送章程）或修改协议及其附件（合同章程中提到附件的提交）；（4）新投资方的登记注册证明（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复印件），外国投资者为个人的，应提供身份证明；（5）企业董事会决议；（6）企业原批准证书正本和营业执照复印件；（7）新任董事会成员名单、简历、身份证明及投资方董事委派书；（8）拟用土地的使用权证明文件（复印件）及（或）房屋租赁协议（复印件）（需变更经营地址的提交）；（9）境外投资者签署的《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有新的境外投资方的提交）；（10）各方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文件的提交）；（11）《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规定的其他文件（需变更股权结构的）。
事项受理审核和决定:投资管理和对外经济合作股科员负责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初审并提出初审意见；股长负责对初审意见进行审核，提出复审意见；分管股室的局级领导决定是否批准办理结论，并签发行政许可决定。
事项办结告知:1、对准予许可的项目，录入并与商务部交换审批数据，发放（更换）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2、按预留电话号码告知申请人，并通知申请人领证。
收费标准：不收费
咨询电话：0745-2267446
投诉电话：0745-2232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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